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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管理规定

(2015 年 2 月 15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09 号公布 根据

2021 年 9 月 29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令第 289 号修订)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对按摩服务场所的治安管理，保障按摩服

务业的健康发展，维护社会治安秩序，根据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

本省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桑拿洗浴、水疗休闲、保健推拿、

足部护理等提供按摩服务的经营场所，应当遵守本规定。

盲人医疗按摩、医疗保健活动，不适用本规定。

第三条 公安机关负责按摩服务场所的治安管理工作，依法

履行下列职责：

（一）建立健全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管理制度；

（二）指导和督促按摩服务场所落实各项治安防范措施；

（三）维护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秩序，查处危害社会治安秩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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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行为；

（四）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的其他职责。

第四条 禁止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开办按摩服务场所，参

与或者变相参与按摩服务场所的经营活动。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

员不得利用职权为他人从事按摩服务场所经营活动提供便利、谋

取利益。

第五条 按摩服务场所经营者、从业人员和消费者应当遵守

国家法律法规和本规定，配合公安机关维护按摩服务场所治安秩

序。

第二章 治安防范

第六条 按摩服务场所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，不得从事法

律、法规和规章禁止的活动。

第七条 按摩服务场所经营者应当自按摩服务场所登记设

立之日起 15 日内向所在地公安派出所报送下列治安信息：

（一）名称、地址、面积；

（二）法定代表人和主要负责人姓名、身份证件的种类和号

码、联系方式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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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经营项目；

（四）地理位置图和内部结构平面示意图；

（五）营业执照、公共卫生许可证等文件的复印件。

按摩服务场所治安信息发生变更的，应当将变更的信息自变

更之日起 5 日内向公安派出所重新报送。

按摩服务场所经营者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网络等方式向所

在地公安派出所报送治安信息。

公安机关应当逐步通过部门间信息共享等方式获取治安信

息。

第八条 按摩服务场所应当符合下列治安要求：

（一）不得设置封闭式套间，按摩房内不得设立桑拿蒸汽室

等形式的房中房；不得设置阻碍展现室内整体环境的屏风、隔扇、

板壁等隔断物。

（二）按摩房的房门应当部分使用透明材质，确保能够由外

而内观察室内按摩区域整体情况。

（三）按摩房照明灯的亮度应当能够清晰辨明房内整体情

况；按摩房内不得设置可调试亮度的照明灯。

（四）按摩房的房门不得安装门锁、插销等阻碍执法人员检

查的装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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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按摩服务场所不得设置用于逃避、阻碍日常检查的信

号灯、响铃等遥控装置及设施。

第九条 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在停车场、营业大厅出入口、消

防安全疏散出入口、营业区域通道、收款台前等公共区域安装闭

路电视监控设备，并保证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在营业期间正常运

行。

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将闭路电视监控录像资料留存 30 日以

上，不得删改、复制或者挪作他用。

闭路电视监控设备应当符合视频安防监控系统相关国家或

者行业标准要求。

第十条 每日凌晨 2 时至上午 8 时，按摩服务场所继续营业

的，应当及时登记在此期间在场所内消费的人员的身份信息并即

时报送公安机关。

第十一条 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建立从业人员名簿，对参与经

营活动的管理人员、服务员、按摩技师、保安人员和在按摩服务

场所工作的其他人员统一建档管理。

从业人员名簿应当记录下列内容：

（一）姓名、性别及有效身份证件号码；

（二）户籍所在地或者居住地地址、联系电话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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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具体工作岗位、职责；

（四）其他需要登记的个人信息。

第十二条 按摩服务场所应当根据需要配备保安人员，负责

安全巡查工作。巡查中发现有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，应当立即制

止，并报告公安机关。

第十三条 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在营业大厅、按摩房内的显著

位置悬挂场所结构图、消防安全疏散示意图和警示标志。警示标

志应当含有禁毒、禁赌、禁止卖淫嫖娼等内容和公安机关的举报

电话。

第十四条 按摩服务场所及其从业人员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

和规章的规定，不得有下列行为：

（一）卖淫、嫖娼、赌博、吸毒和传播淫秽物品，进行淫秽

色情表演、提供色情服务等违法犯罪活动；

（二）为进入场所的人员实施违法犯罪提供条件；

（三）安排按摩人员离开本场所进行按摩服务；

（四）在按摩期间熄灯，遮挡房门的透明部分。

第十五条 公安机关应当协助、指导按摩服务场所安装治安

管理信息系统。治安管理信息系统由公安机关免费提供。

按摩服务场所应当及时、如实将场所基本情况、从业人员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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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全巡查等信息，通过治安管理信息系统报送公安机关。

第三章 监督检查

第十六条 各级公安、卫生健康、市场监督管理等部门应当

建立健全按摩服务场所综合管理协调机制，推进各部门之间的信

息共享和执法联动。

第十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按摩服务场所的监督检查。

在调查或者进行检查时，执法人员不得少于两人，并应当向

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出示证件。当事人或者有关人员应当如实回

答询问，并协助调查或者检查，不得阻挠。询问或者检查应当制

作笔录。

第十八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按摩服务场所监督管理档案，

记录日常监督检查、违法行为查处等情况。对出现违法行为的场

所应当重点检查，增加监督检查频次。

第十九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健全举报制度，公布举报电

话、通信地址和电子信箱，接受有关按摩服务场所违法行为的举

报。公安机关接到举报后，应当及时、完整地记录并妥善保存举

报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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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举报者的信息应当给予保密。

第二十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执行职务，应当自觉接受

社会监督。

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对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执行职务

中的违法行为进行检举、控告。收到检举、控告的机关，应当按

照职责及时处理，并将处理结果书面答复检举人、控告人。不属

于本机关法定职权范围的，应当告知检举人、控告人向有权处理

的机关提出。

第四章 法律责任

第二十一条 按摩服务场所发生卖淫嫖娼违法犯罪行为的，

由公安机关依照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禁卖淫嫖

娼的决定》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》进行处罚。

按摩服务场所发生其他违法犯罪行为的，依照有关法律法规

进行处罚。

第二十二条 按摩服务场所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由公安机关

给予警告，责令限期改正；逾期未改正的，处 1 万元以上 3 万元

以下罚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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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违反本规定第七条，未向公安机关报送治安信息或者

报送信息不齐全的；

（二）违反本规定第八条，不符合治安要求的；

（三）违反本规定第九条，不按照要求安装闭路电视监控设

备或者保存监控资料的；

（四）违反本规定第十条，未按照要求将场所内消费人员身

份信息上传公安机关的。

第二十三条 按摩服务场所及其从业人员违反本规定第十

四条第二项、第三项、第四项规定，不遵守有关行为规范的，由

公安机关对按摩服务场所处 50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罚款，对从

业人员处 500 元罚款。

第二十四条 按摩服务场所发生卖淫嫖娼或者其他违法犯

罪行为，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，由任免机关或者监察机关依法对

所在地公安机关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给予处分；

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第二十五条 公安机关、其他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

行为之一的，由有关机关依法给予处分；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

刑事责任：

（一）发现违法犯罪行为不依法查处，或者接到对违法犯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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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的举报后不依法查处的；

（二）索取、收受他人财物或者谋取其他利益的；

（三）参与、包庇按摩服务场所违法犯罪行为，或者向有关

单位、个人通风报信的；

（四）开办按摩服务场所；

（五）参与或者变相参与按摩服务场所的经营管理活动；

（六）其他滥用职权、玩忽职守、徇私舞弊的行为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二十六条 本规定自 2015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。


